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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航港局組織架構與業務執掌 
【擬答】 

依據交通部航港局暫行組織規程第 2 條之規定：「本局掌理下列事項： 
一、海運航業、船舶、船員、海事、商港之法規、政策及發展計畫研擬。 
二、航業、船舶驗船機構、船員與駕駛訓練機構、商港港埠業監理業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三、國際海運合作、聯營機構、航運秩序管理業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四、船舶檢丈、登記與航行安全業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五、船員與駕駛訓練、發證、考核業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六、海事、引水業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七、商港與商港自由貿易港區監理業務及公有公共基礎設施之建設管理。 
八、航路標識之規劃、建造、維護、監督、管理及航行安全之促進。 
九、海運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規範與標準之蒐集、編譯及執行。 
十、其他航港相關事務之規劃、執行及督導。」 

其組織架構，依據航港局編制表，乃設港務長、主任秘書與各組、室、中心；其中各組、室、中心之組織，乃

劃分如下： 
企劃組，分三科辦事。 
航務組，分五科辦事。 
船舶組，分三科辦事。 
港務組，分四科辦事。 
船員組，分三科辦事。 
秘書室，分四科辦事。 
人事室。 
政風室。 
會計室，分二科辦事。 
資訊室。 
北部航務中心，分六科辦事。 
中部航務中心，分四科辦事。 
南部航務中心，分六科辦事。 
東部航務中心，分三科辦事。 

二、航政司與民用航空局之行政關係 
【擬答】 

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7 條之規定：「航政司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航業、民用航空、港務、氣象發展計畫之核議事項。 
二、關於公有及民營航業、民用航空、港務、氣象之監督事項。 
三、關於航業、民用航空運輸航線及費率之核議事項。 
四、關於航舶購建、檢查、丈量登記、證書核發之監督事項。 
五、關於船員、引水人之儲訓及執業證書核發之監督事項。 
六、關於航業經營及聯營之規劃策進事項。  
七、關於海難救護及海事案件之審議事項。  
八、其他有關航業、民用航空、港務及氣象事項。」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例第 2 條之規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掌理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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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與政策之擬訂事項。 
二、國際民航規劃、國際民航組織及國際民航合作之聯繫、協商與推動事項。 
三、民用航空業之管理督導及航空器之登記管理事項。 
四、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與督導、航空器失事之調查及航空人員之訓練與管理事項。 
五、航空通訊、氣象及飛航管制之規劃、督導與查核事項。 
六、民航場站及助航設施之規劃、建設事項。 
七、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施之協調聯繫事項。 
八、民航設施器材之籌補、供應、管理及航空器與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事項。 
九、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與推動及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與管理事項。 
十、航空器及其各項裝備、零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

定、驗證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民航事項。 

因此，自法律規定而言，交通部航政司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核議與監督機關，同時亦為督導與策進機關；其

行政關係，乃基於行政一體之上下監督關係為主軸，而於民用航空業務之發展上，以民用航空局為規劃、推動、

訓練與落實之機關，而由航政司依法加以監督、審議並查核。 

三、中央與地方交通安全組織制度與運作之說明 
【擬答】 

中央與地方道路交通安全組織，可分為交通行政上之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或地方跨機關之道路交通安

全督導會報、聯席會報；以及中央與地方交通警察機關，如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交通警察大隊、國

道公路警察局、國道高速公路局、公路總局等單位，互相配合，而由中央督導與考核，地方規劃道路交通安全方

案並加以實施之方式，加以運作。 
如依據第 10 期行政院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之規劃，中央與地方應謀求協同合作，以貫徹本

計畫之執行，其內容可大致說明為： 
願景、訴求與目標 

方案願景：「建立人本、安全的交通環境」 
訴求重點：「尊重路權、行車安全」 
目標：「每年度降低事故死亡人數 2%」 

研訂交通事故防制 6 大重點：「騎乘機車事故防制」、「高齡者事故防制」、「酒醉（後）駕車事故防制」、「大客

車安全（含校車、學（幼）童課後接送車輛安全）」、「行人安全」、「自行車安全」。  
 實施內容架構：實施內容架構共分為 5 大類別，其下含 8 大區分項，再其下共含方案重點項目 47 項，實施要

項 197 項，俾落實目標管理，解決人、車、路（環境）構成之道路交通問題。 
 5 大類別：「管制考核」、「工程」、「執行」、「教育宣導」與「平交道安全」。  
 8 大區分項，依據中央與地方道路交通安全組織之運作，應分權辦理下述重要事項：  

強化道安組織功能與管考作業。 
加強道路交通事故防制。 
加強道路交通工程設施與管理。 
強化公路監理執行與管理。  
加強道路交通執法。  
加強道路交通安全教育。  
加強道路交通安全宣導。  
加強鐵路平交道安全。  

實施範圍：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維護與改善，以台閩地區為實施範圍。  
實施期限：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為期 3 年。 



    鼎文公職  解題     鼎文公職  解題 

 
 

 

答案以正式公告為準

應考 

要領 102年 
初 等 考 試

鐵 路 特 考

101年 地 方 特 考 《鼎文公職》線上解題快狠準

優秀師資提供優良課程 
服務電話：2331-6611 

四、國道之交通行政管理 
【擬答】 

國道交通違規取締工作，乃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路警察局管轄。 
國道高速公路上之車輛拖救業務，乃由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負責拖救。 
業務劃分乃以發揮交通行政中不同功能為優先考量： 

依據國道警察局組織條例第二條之規定，其業務執掌如下：  
交通秩序及道路設施（含橋樑、隧道）之安全維護事項。 
違反公路交通管理事件之稽查取締事項。 
行車事故之處理事項。 
行車旅客貨運之安全維護事項。 
國道公路範圍內，違法案件之偵防與處理及國道公路路權範圍內違章事件之協助處理事項。 
收費站、地磅、服務區及休息站等之交通秩序維護稽查取締事項。 
跨縣市重要快速道路行車安全秩序之維護。 
其他有關協助國道公路法令推行及警察業務之規劃、督導等事項。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之業務，涵蓋較廣，乃包括： 
交通管理，包括系統控制與匝道儀控部分。 
道路養護事項。 
國道拓建、交流道增建與改善事項。 
收費業務事項。 
路容景觀之維護。 
新建工程計畫。 

因此，其業務劃分，乃以交通行政主要目的之達成為考量核心，警察局之部分，乃以違規取締、道路秩序維

持而達成交通安全之目標；高速公路局則以交通軟、硬體設施之管理與運用為主要核心項目。 
依據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組織條例第 2 條之規定：「本局掌理左列事項： 

一、國道高速公路之養護及拓建工程事項。 
二、國道高速公路之交通管理及行車安全維護事項。 
三、國道高速公路通行車輛工程受益費之徵收事項。 
四、國道高速公路路邊設施之營運管理事項。 
五、國道高速公路沿線環境之整理與維護事項。 
六、國道高速公路用地、房屋與其他財物之備置、保管、運用及財務處理事項。 
七、國道高速公路之研究發展及其他有關事項。」 
故乃以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為主導機關。 


